

一、采购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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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2026年抚州站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项目

	数量
	1项

	服务期
	实际签订合同至2026年12月31日（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服务地点
	
 抚州站8个监测点（临川区、崇仁县、宜黄县、南城县、资溪县、南丰县、黎川县、广昌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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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务需求

1．供应商须按照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江西站）的要求，对抚州站8个监测点（临川区、崇仁县、宜黄县、南城县、资溪县、南丰县、黎川县、广昌县）的水生生物资源进行调查监测。每个监测点的水环境与水生生物资源调查都需要设置不少于3个监测断面，在水生生物主要繁殖期（4-7月）、索饵期（9-11月）各开展一次监测，每次各监测点的监测时间不少于10天或9个监测频次，即每次监测时间不少于80天或72个监测频次，全年不少于160天或144个监测频次。
注：一个监测频次为某个监测断面使用1套监测网具（包括1、3、5、7指三层复合刺网4张以及1个地笼等网具）捕捞12小时以上。
2．供应商须按照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江西站）的要求，按时按质完成抚州站水生生物的数据和照片上传、标本移交以及报告编制等相关工作，具体内容包括：
（1）每个监测点的水样采集与水环境指标（包括：温度、pH、溶解氧、透明度、电导率、溶解性总固体、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挥发酚、铜、叶绿素a）检测。其中，水环境检测结果需要提供有检测资质单位盖章的检测报告。
（2）每个监测点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定性、定量采集与鉴定，以及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种类与多样性、密度与生物量等资源状况分析。
（3）每个监测点的鱼类采集、鉴定、测量、称重、统计、照片拍摄、标本制作，以及鱼类物种组成、群落结构与资源状况分析。
（4）根据江西站的要求，上传抚州站水生生物数据和照片、移交抚州站水生生物标本、编制抚州站（包含2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物监测报告等。
（5）另外，还需完成江西站等相关部门提出的、与抚州站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有关的其他工作内容。
3．本次监测期间，供应商根据采购方要求开展重点水域（如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的鱼类资源水声学探测。
4．供应商根据相关监测数据，完成本年度的成果产出。
5．编制的抚州站（包含2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报告通过专家验收，提交的水生生物数据、照片和标本等通过江西站审核，以及完成本年度的成果产出，方为完成了本次采购的委托服务内容。
6.中标供应商需按照监测要求自行准备每个监测点的网具（规格和数量需符合江西站制定的技术规范）、船只、标识标牌、设备、试剂等、，自行联系每个监测点的农业农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做好监测工作正常开展的衔接、社会舆情、安全保障与后勤等工作。
注：以上所有采购需求、服务要求内容都必须满足，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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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务条件

1． 服务期：实际签订合同至2026年12月31日（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2． 服务地点：抚州站8个监测点（临川区、崇仁县、宜黄县、南城县、资溪县、南丰县、黎川县、广昌县）。
3． 付款方式：
分两笔付款。第一笔中标方在2026年7月31日前必须完成上半年野外实地监测任务、并通过抚州市农科所组织技术人员验收以后支付40%中标额度（验收时间在2026年8月5日左右）；
第二笔在完成全年的监测任务，编制的抚州站（包含2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报告通过专家验收，提交的水生生物数据、照片和标本等通过江西站审核，以及完成本年度的成果产出后支付其余60%中标额度。
注：付款前成交供应商需开具正式发票(以银行开出的汇票或支票日期为准)，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并不承担任何责任。
4． 违约责任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通过验收，情节严重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1) 未按合同规定完成服务内容；
(2) 提供的验收资料不全或不真实的；
(3) 若中标方2026年8月5日前监测项目未通过抚州市农科所组织技术人员开展的验收，采购方有权不支付该40%款项，终止下半年监测任务，并对供应商处以合同金额的20%数额进行罚款。
(4) 若中标方已完成上半年监测任务并通过抚州市农科所组织技术人员开展的验收，但未完成全年监测任务，或未通过专家验收，或提交的水生生物数据、照片及标本等未通过江西站审核，采购人可以拒绝验收。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回采购人支付的资金，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对供应商处以合同金额的20%数额进行罚款。
(5) 若发现提供的原件与响应文件存在不符或原件材料中存在虚假材料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采购人可以拒绝验收，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回采购人支付的资金，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对供应商处以合同金额的20%数额进行罚款，并将其不诚信行为上报至监管单位，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 其它事项要求
(1) 供应商中标后，不得转包。中标供应商在开展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须接受采购方的监督，按照采购方拟定的时间在指定地点规范开展。具体时间和地点由采购方提前一周通知。
(2) 组织专家验收相关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3) 中标供应商须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印发的相关要求及技术规范开展水生生物调查监测工作，确保调查监测工作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相关要求及水生生物监测主要技术标准有：
1)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长江禁捕期间因特殊需要采集水生生物有关事项的函》(农办渔函〔2020〕23号)；
2) 《关于规范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标识的通知》(长渔 发〔2021〕7号)； 
3) 《关于规范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渔获物处置的通知》(赣渔调办函〔2022〕4号)； 
4) 《江西省水生生物资源监测鱼类标本及照片保存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赣渔调办函〔2022〕5号）；
5) 《关于印发<江西省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赣渔调办函〔2023〕3号）; 
6) 《关于做好2024年全省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有关工作的通知》(赣渔调办函〔2024〕1号)；
7)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的通知》(赣农厅办便函〔2026〕85号)；
8)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HJ 1295-2023）；
9)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湖泊和水库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HJ 1296-2023）；
10) 《水生态监测技术要求：淡水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试行）（总站水字﹝2021﹞629号）；
11) 《水生态监测技术要求：淡水浮游动物》（试行）（总站水字〔2022〕47号）； 
12) 《水生态监测技术要求：淡水浮游植物》（试行）（总站水字〔2022〕41号）；
13) 《水生态监测技术要求：淡水着生藻类》（试行）（总站水字〔2022〕33号）。
注：以上所有采购需求、商务条款内容都必须满足，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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